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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内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磁材公司）、淄博包

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灵芝）、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展昊，宁波

展昊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于2022年完成所属磁材板块整合重组后，其成为磁材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年3月， 公司为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的控股子公司国贸公司、磁材公司、淄博灵芝、宁波展昊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为20,116万元。 截至2023年3月31

日，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6,245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度为20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66.24亿元，另设“担保储备池”额度10亿元，合计担保

额度76.24亿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9.67%。 根据公司《担保管理办

法》，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年度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的担保和控股子公司向

公司的借款二者之和的最高限额。 担保额度不包含子公司以其信用、资产抵质押等方式进行的融资。 公司对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的担保额度止。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5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北方稀土2022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3年3月，公司为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贸公司、磁材公司、淄博灵芝、宁波展昊提供的担保

金额合计为20,116万元。 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债权人名称

2023

年 3

月 担

保 金

额(万

元)

累 计

担 保

余 额

( 万

元)

累计

担保

余额

占公

司最

近一

期经

审计

净资

产的

比例

（%）

担保

方式

担保原因

及范围

担 保

期限

是否

有反

担保

其他

股东

提供

担保

的情

况

年 度

已 批

准 担

保 总

额 度

（ 万

元）

剩 余

担 保

额 度

（ 万

元）

截至

2022

年9

月30

日资

产负

债率

（%）

逾期

担保

情况

1

国贸

公司

交通银行包

头分行

8,

326

51,

218

3.34

连带

责任

保证

子公司生

产经营需

要/担保

合同项

下各项

借款、融

资及其

其他表

内外金

融业务，

包括但

不限于

债权本

金、利息

等。 具体

范围以各

担保合同

内容为

准。

半年 是 无

300,

000

242,

925

60.51 无

招商银行包

头分行

0

5,

857

0.38

2

宁波

展昊

中国银行观

城支行

2,

800

5,

600

0.36 半年

是 无

16,

500

8,

900

66.11 无

平安银行慈

溪支行

2,

000

2,

000

0.13 半年

3

磁材

公司

内蒙古银行

包头高新区

支行

0

7,

000

0.46 半年

是 无

50,

000

21,

410

46.4

3

无招商银行包

头分行

3,

990

3,

990

0.26 半年

交通银行包

头分行

0

17,

600

1.15 半年

4

淄博

灵芝

青岛银行淄

博临淄支行

0

9,

980

0.65 一年

是 无

37,

300

12,

320

54.93 无

内蒙古银行

包头高新区

支行

3,

000

3,

000

0.2 半年

合计

20,

116

106,

245

6.92 \ \ \ \ \

403,

800

285,

555

\ \

注：淄博灵芝“年度已批准担保总额度”中包含12,000万元向公司借款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国贸公司

公司名称：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6834012598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14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占成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83号5楼

经营范围：各种稀土氧化物、化合物、稀土金属、合金等稀土产品的采购、仓储、销售；冶金、化工产品（危险品

除外）、有色金属及合金产品的采购、销售；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及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采购、销售；稀

土行业生成中各类回收产品的采购与销售；稀土精矿、黑色金属矿、钢材、原煤、精煤、粉煤、块煤、焦炭的采购和销

售；房屋及机械设备租赁；稀土信息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铂钯铑贵金属原料销售。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国贸公司5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99,261.36 272,835.85

总负债 241,603.81 119,749.39

净资产 157,657.55 153,086.46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97,003.70 683,344.01

净利润 4,571.09 9,427.69

（二）磁材公司

公司名称：内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240520515B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9日

注册资本：179,994.7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瞿业栋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32号

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生产；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

造；有色金属铸造；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电工器材制造；密封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特种陶瓷制品制

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试验机制造；试验机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密封件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

材料销售；电工器材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磁性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磁材公司66.9049%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8,892.09 110,017.26

总负债 71,078.71 54,218.81

净资产 67,813.39 55,798.45

2022年1-9月（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7,922.46 172,349.45

净利润 11,550.53 7,252.46

（三）淄博灵芝

公司名称：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164336213L

成立日期：1999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3,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治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南王镇开发区中心路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常

用有色金属冶炼；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橡胶制品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

品的制造）；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

物基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淄博灵芝36.0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91,514 131,101

总负债 105,192 54,173

净资产 86,322 76,928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4,595 176,557

净利润 9,139 36,760

（四）宁波展昊

公司名称：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595362296D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廉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8号

经营范围：合金新材料、完全降解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钕铁硼速凝甩带合金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金属

制品、合金真空速凝甩带片的制造、加工；产品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磁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27,417 127,050

总负债 84,235 101,788

净资产 43,182 25,262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1,279 264,388

净利润 19,920 7,035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国贸公司

1.为国贸公司与交通银行办理国际信用证业务，公司与交通银行包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协议约定公司

为交通银行向国贸公司签发的国际信用证提供最高额3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 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5月31日至

2023年5月31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29,316万元。国贸公司其他股东未提

供担保。

2.为国贸公司与交通银行办理国际信用证业务，公司与交通银行包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协议约定公司

为交通银行向国贸公司签发的国际信用证提供最高额3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 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11月7日至

2023年5月31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21,902万元。国贸公司其他股东未提

供担保。

3.为国贸公司与招商银行办理国际信用证业务，公司与招商银行包头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协

议约定公司为招商银行向国贸公司签发的国际信用证提供最高额2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

7月21日至2023年7月20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5,857万元。国贸公司其他

股东未提供担保。

国贸公司以其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磁材公司

1.为磁材公司与交通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交通银行包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协议约定公

司为交通银行向磁材公司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借款提供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5月

31日至2023年5月31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17,600万元。磁材公司其他股

东未提供担保。

2.为磁材公司与内蒙古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内蒙古银行包头高新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协议约定公司为内蒙古银行向磁材公司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

自2022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5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磁材公

司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3.为磁材公司与招商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招商银行包头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协议约定公司为招商银行包头分行向磁材公司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4,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

自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3,990万元。 磁材

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磁材公司以其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淄博灵芝

1.为淄博灵芝与内蒙古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内蒙古银行包头高新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协

议约定公司为内蒙古银行向淄博灵芝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

9月8日至2023年9月7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淄博灵芝其他股

东未提供担保。

2.为淄博灵芝与青岛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青岛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协议约定

公司为青岛银行向淄博灵芝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4,25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6月28日

至2023年6月28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4,250万元。 淄博灵芝其他股东未

提供担保。

3.为淄博灵芝与青岛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青岛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协议约定

公司为青岛银行向淄博灵芝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1,0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7月6日

至2023年7月6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1,050万元。淄博灵芝其他股东未提

供担保。

4.为淄博灵芝与青岛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青岛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协议约定

公司为青岛银行向淄博灵芝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4,68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7月15日

至2023年7月18日。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4,680万元。 淄博灵芝其他股东未提

供担保。

淄博灵芝以其他股东持有的44.63%股权质押进行反担保，同时办理了房屋、土地等资产的评估抵押。

（四）宁波展昊

1.为宁波展昊与平安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协议约定公司为平安银行向宁波展昊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

4月26日至2023年4月25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宁波展昊其他

股东未提供担保。

2.为宁波展昊与中国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公司与中国银行观城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约

定公司为中国银行向宁波展昊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5,6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8月31

日至2023年12月31日。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5,600万元。宁波展昊其他股东

未提供担保。

宁波展昊以房地产权证抵押进行反担保，抵押物评估价值23,204万元，已为目前担保余额提供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促进其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整体利益。 公司能够及时掌握控股子公司经营及资信状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是公司执行股东大

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其资金需求，促进其发展。 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反担保金额大于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利益。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情形。 公司根据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加强调研与风险评估，严格执行审

批流程，降低担保风险。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6,2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为6.92%。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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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临时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新金叶” ）和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汇盈” ）考虑到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设备检修

更新及停工清槽等原因，江西新金叶和江西汇盈决定自2023年04月13日起实施停产，预计停产2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临时停产的原因

考虑到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设备检修更新及停工清槽等原因，公司决定对江西新金叶及其子公司江

西汇盈进行临时停产。 临时停产时间预计从2023年04月13日至2023年06月12日。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江西新金叶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新金叶实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11月12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茶亭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陈鑫

5、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16674830398

7、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

属、矿产品加工、销售；建材、新型材料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58%股权，陈水梅持有其15.05%股权，叶礼平

持有其12.95%股权，叶声赟持有其11%股权，周克忠持有其2%股权，叶礼炎持有其1%股权，江西新金叶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1年12月31日，江西新金叶的资产总额241,211.16万

元，净资产67,805.32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8,405.97万元，净利润为-11,704.67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30日，江西新金叶的资产总额238,977.62万元，净资产61,554.82万元，

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27,451.17万元，净利润为-6,250.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江西汇盈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06月26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陈鑫

5、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4MA362LE72W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

源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选矿，货物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江西新金叶持有其100.00%股权。

9、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1年12月31日，江西汇盈的资产总额130,440.45万元，

净资产17,546.49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7,461.84万元，净利润为-3,618.24万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30日，江西汇盈的资产总额154,407.16万元，净资产11,620.68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282,049.49万元，净利润为-5,925.8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临时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江西新金叶和江西汇盈临时停产预计会对公司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短

期来看，江西新金叶和江西汇盈的停产对公司2023年的经营业绩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长期来看，

本次实施停产有利于公司提升生产设备性能，是提高生产运行效率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促进公司生产经

营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临时停产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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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申请将中机茂名

100%

股权

抵偿公司债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

源” ）、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资本” ）于2020年06月05日签署《金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中机科技发展

（茂名）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6月06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金圆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因中国能源和中能资本未按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履行，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

号为【（2021）浙01民初240号】。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02月0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金圆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公司于2021年07月01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判决书【（2021）浙01民初240号】，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暨对外投

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公司于2022年03月30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浙民终40号】，具体

内容详见2022年0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暨对外投资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公司与中国能源、中能资本及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控发展” ）签署了《广东

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金圆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之三方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11月0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署三方协议暨诉讼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67）。 因顺控发展于2022年11月2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关于收购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60%股权的议案》，此议案未获顺控发展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鉴于此，根据公司与中国能源、中能资本及顺控发

展签署的《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能源工程集团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及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之三方协议》第四条

违约责任第4.4（2）约定，本协议先决条件不成立，金圆股份有权确认此协议不再生效，并恢复本诉讼案

件的强制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诉讼事项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4）。

2023年0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申请将中机茂名100%股权抵偿公司债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拟

申请将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茂名” ）100%股权抵偿公司债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03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申请将中机茂名100%

股权抵偿公司债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2023年04月0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以股抵债后中机茂名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目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通过函件通知信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中机茂名工商变更

登记工作。 中机茂名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3MA4X9RCH2H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31日

法定代表人：王春来

住所：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水口镇到永红卫村6号

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

测；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固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

表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次中机茂名以股抵债事项已办理完成，公司直接持有中机茂名100%股权。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4月13日

信息披露

2023/4/14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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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湾二路2号总部基地一期B栋5楼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13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69,995,7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158%（其中，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459,3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3%），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3人，代表股份数169,536,3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1825%。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表决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数459,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形成决议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600,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5％；反对395,

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2％； 反对1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9,981,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7％；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2％； 反对1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租赁经营生产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71,90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2％； 反对1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提供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30,098,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1％； 反对14,

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2％； 反对1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咨询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71,90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5,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2％； 反对1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除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子琳、袁书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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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梁加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梁加庆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梁加庆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 梁加庆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梁加庆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梁加庆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梁加庆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尽快聘

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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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GDR

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暨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数量为20,958,000份，其中每份GDR代表2股公司A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证

券A股股票数量为41,916,000股。

2、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A股股票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541,482,000股。

3、GDR发行价格：每份26.94美元；GDR证券全称：Zhejiang� Supcon� Technology� Co.,� Ltd.；GDR上市

代码：SUPCON。

4、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2023年4月17日（如无特别说明，本

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

5、本次发行的GDR在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2023年4月17日（瑞士时间）。

6、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预计为自2023年4月17日（瑞士时间）至2023年8月14日（瑞士时间）（以

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拟于2023年4月17日（瑞士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或“本次发行” ）。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

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2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

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等与

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4月1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的附条件批准并

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1月30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

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以及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GDR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20,958,000份GDR，其中每份GDR代表2股公司A股股票，合计代表41,916,000股公

司A股股票。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2、本次发行的价格

公司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份GDR26.94美元。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约为5.65亿美元。

4、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Huatai� Financial�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

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CLSA� Limited （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Shenwan� Hongyuan� Securities�

(H.K.)� Limited（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ng� Kong)�

Co.,� Limited（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GDR的上市地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GDR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GDR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GDR外，也可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GDR

与A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A股股票转换为GDR（以下简称“生成” ），以及将GDR转换为A

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 ），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A股股票并交付给存

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GDR并交付给投资者。 由此生成的GDR可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兑回：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GDR，存托人将该等GDR代表的A股股

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等A股股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

投资者。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GDR自上市之日起120日内不得转换为A股

股票。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GDR实际发行规模一致，因

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GDR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及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3年4月10日），公司的总股本为499,566,000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褚健 72,361,750 14.48

2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00,000 7.9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09,475 6.29

4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20,940,000 4.19

5 褚敏 20,623,548 4.13

6

申万宏源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申万宏源中控技术员工持股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436,563 4.09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471,584 2.50

8

中信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信证券中控技术员工持股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00,000 2.40

9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29,903 2.01

10 兰溪普华壹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47,527 1.43

合计 246,920,350 49.43

本次发行登记完成后（截至2023年4月12日），公司的总股本为541,482,000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褚健 72,361,750 13.36

2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41,916,000 7.74

3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00,000 7.29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463,148 5.07

5 褚敏 20,623,548 3.81

6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20,490,000 3.78

7

申万宏源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申万宏源中控技术员工持股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436,563 3.77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25,284 2.24

9

中信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信证券中控技术员工持股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00,000 2.22

10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49,903 1.43

合计 274,666,196 50.71

注：1、 本次发行前后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A股登记股东名册排列。

2、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花旗银行）为公司GDR存托人，GDR对应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依

法登记在其名下；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

3、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GDR对应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GDR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并于2023年4月1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

理确认书，持有人为公司GDR存托人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数

量为41,916,000股，将于2023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上市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541,482,000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分类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非GDR对应的A

股

499,566,000 100% 499,566,000 92.26%

GDR对应的A股 - - 41,916,000 7.74%

合计 499,566,000 100% 541,482,000 100%

四、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因此，本公告仅为

A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

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 兑回限制期届满

后，GDR可以兑回为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 可以兑回的GDR对应的A股股票数量上限为41,

916,000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A股股

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有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 �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4月21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进一步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计划召开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

（一）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8:30-9:30。

（二）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

（三）出席人员：董事、总经理刘建辉，总会计师李百征，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益。

（四）征集问题：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情

况，现就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0日前访问https:

//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二维码）

二、特定投资者业绩说明会

（一）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10:00-11:00。

（二）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三）出席人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益，以及重要子公司负责人。

届时，公司将就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生产经营等情况与特定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33� � � � �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3-02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盈利：12,500.00万元至13,500.00万元

8,704.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60%-5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1,000.00万元至12,000.00万元

7,451.9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7.61%-61.0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50元/股-0.164元/股 0.10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向好，公司把握复苏机遇，扩销增效取得较好效果，销售规模、净利润同比实现较大增幅。 电线电

缆板块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提高盈利水平；电磁线板块扁线业务下游需求旺盛，产销两旺，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2、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与风险控制，信用减值损失有所转回，而上年同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较大，影响利润同比

增加。

3、公司控股子公司金杯赣昌上年3月设立，同比一季度影响本报告期业绩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详细披露《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1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暨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情况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3年4月12日收到职工

代表监事骆中轩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骆中轩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骆中轩先生在职期间的工作表

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补选职工代表监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骆中轩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职工代

表监事的人数少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2023年4月

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补选骆晓军先生担

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骆晓军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14日

简历附件：

骆晓军，男，198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7

年3月至2022年6月先后任公司车间技术员、 车间主任以及质量技术部副部长，2022年7月

至今任研发技术中心品管工程师。

截止本公告日，骆晓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755�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3年3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50%的持股比例向日辰食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辰天津” ）增资人

民币5,100万元，同时合资方呷哺呷哺（中国）食品有限公司也按照50%的持股比例向日辰天津增资人

民币5,1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日辰天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9,8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0,000万

元，股权结构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青岛日

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青岛日辰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合资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近日，日辰天津完成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日辰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MA07CFDQ56

3、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21年6月15日

6、法定代表人：张华君

7、住所：天津西青学府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419-01室

8、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12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至4月2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3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3年4月21日下午 15:

00-16: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4月21日 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薛健先生

董事、总经理：王利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宋金华先生

独立董事：方国兵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04月 21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4月14日(星期五)� 至04月2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ongjh@jsac.com.cn、huangyan@jsac.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宋金华、黄燕

电话：0513-83558270、0513-83530931

邮箱：songjh@jsac.com.cn、huangyan@jsa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4日


